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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师专〔2018〕56号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食堂管理考核奖惩办法

为加强学校食堂服务管理提升质量，切实维护广大师生的

利益，稳定饭菜价格，保证食品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连云

港师专食堂承包合同》及学校相关规章制度的要求，本着稳定

饭菜价格，充分调动各食堂的积极性，为广大师生提供优质饮

食服务，特制定本办法。

一、指导思想

遵循餐饮管理工作为教学、科研和师生生活服务的方向和

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的宗旨，以有利于加强学校食堂的食品安

全工作，有利于促进学校的发展和提高办学效益，有利于提高

学校餐饮工作的服务质量、服务水平为根本，对学校食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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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考核，以达到学校食堂规范化、标准化、精细化的管理要

求。

二、考核目的

创建优质的后勤餐饮服务体系，提高各食堂工作质量，改

善服务态度，营造文明健康、环境整洁、服务到位、管理有序、

奖惩分明的校园后勤餐饮服务氛围。

三、考核原则

1．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

2．考核绩效与奖惩相结合的原则。

3．日常检查与师生满意率相结合原则。

四、考核方式

学生打分满意度测评（全校暂定 100 份）；教师打分满意

度测评（20 份），餐饮管理人员日常考核、与餐饮管理科周考

核、月考核相结合。分配比例：学生测评占 75%；教师测评占

15%；餐饮管理科考核占 10%；综合满意率为百分制。

五、食堂满意率考核奖励标准

1．测评综合得分≥95 分，按当月价格平抑基金 10%的标

准进行奖励；

2．测评综合满得分≥90 分，按当月价格平抑基金 5%的标

准进行奖励；

3．测评综合得分≥85 分，不奖不罚；

4．测评综合得分 75 分≤得分＜85，一食堂、二食堂，扣

1000 元；65 分≤得分＜75 分，扣 2000 元；测评综合得分＜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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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 5000 元，连续三个月测评分低于 75 分，终止合同，取消经

营资格。

6．教工餐厅考核奖惩标准另行制定。

7．学生一食堂（世亮餐饮）、二食堂（江苏松霖餐饮）必

须被评定为市“A 级食堂”，否则将取消经营资格。被市相关部

门评定为市“A 级食堂”并被省高校后勤协会表彰为江苏高校

好食堂的，一次性奖励 10000 元。

8．每学期从一食堂、二食堂的服务窗口中各评选出 1-2

个优秀服务窗口给予表彰，每个窗口奖励 1000 元。

六、日常检查及处罚（从当月结算款中扣除）

1．消费者投诉并经核实，视投诉情节，每次扣 100-500

元；

2．食品留样不符合规定，发现一次扣 300 元；

3．食品添加剂无专柜，无专人保管，发现一次扣 500 元；

4．安全员对煤气、水电等设施设备检查记录不完整，发

现一次扣 500 元；

5．食堂人员无健康证或健康证过期发现一人次扣 500 元；

6．使用三无产品、过期产品、变质食品，质量低劣食品

发现一次扣 2000 元；

7．低价菜脱销，发现一次扣 500 元；

8．未明码标价，或没有及时更改价格，发现一次扣 500

元；

9．擅自上涨饭菜价格，发现一次扣 1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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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无免费汤供应，发现一次扣 200 元；

11．所有出售饭菜的份量、主辅料配比、价格与投标文件

中承诺不一致，发现一次扣 500 元；

12．在操作场所抽烟，员工着装不整洁，经管理人员指出，

态度恶劣拒不改正的，每次扣 200 元；

13．员工服务态度恶劣。与学生发生争吵，核实一次扣 500

元；

14．擅自收取现金、微信支付、支付宝等，发现一人次扣

500 元；

15．出售烟酒及代售食品，发现一次扣 1000 元；

16．发生食品安全等责任事故，处罚由学校根据实际情况

研究后作出处罚；其他一般性违规，按每次 100 元标准进行处

罚；

17．不得采购、加工、出售学校禁止使用或慎用的常见食

品，如：凉拌菜、凉皮、凉面，鲐鱼、青条鱼、四季豆等。发

现一次扣经营者 500 元；

18．不按学校规定进行“六项”大宗物品采购的，发现一

次扣 1000 元；

19．工作不规范且不服从食品安全管理人员管理的发现一

次扣 500 元；

20．剩饭菜处理不彻底，并再加热出售的，发现一次罚款

500，第二次扣 1000 元，三次及以上建议取消经营资格；

21．违反操作规定或野蛮操作，造成设备损坏及财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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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除赔偿设备损失外，另处罚 200 元；

22．处罚一般分口头警告、发放整改通知书、进行经济处

罚和停业整顿。

23．经济处罚由后勤管理中心主任签发，从第二个月的结

算款中扣除；停业整顿一天以内由餐饮科长签字生效；停业整

顿一天以上，由后勤服务中心主任签字生效；

24．对因经营管理不善、违规操作造成食物中毒、火灾、

人财物损失的、经营窗口转包的、被上级主管部门通报批评或

处罚的、造成较大社会不良影响的将终止承包经营合同，扣除

全部保证金。

本奖惩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执行，解释权归后勤服务中心。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2018 年 11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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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长办公室 2018 年 11 月 5日印发


